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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坪山区人民医院迁址重建项目建设情况
跟踪审计结果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区审计

局对区建筑工务署实施的深圳市坪山区人民医院迁址重建项目

建设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:

一、被审计事项的基本情况

区人民医院迁址重建项目位于深圳市坪山区沙湖片区碧岭

街道，总用地面积 111,658.74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为 464,437

平方米，规划总床位数 2,000 张，配建停车位 2,400 个。项目于

2021 年 6 月下达总概算批复，批复总投资为 504,347.20 万元。
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审计结果表明，区建筑工务署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，

按照国家三级综合医院的标准，积极推进深圳市坪山区人民医院

迁址重建项目建设，建设过程中基本遵守了工程建设法律法规等

相关规定，财务管理总体规范，项目 BIM 成果获得了第九届“龙

图杯”全国 BIM 大赛设计组三等奖。

但审计也发现存在项目预结算管理不规范、施工质量管理不

到位等问题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政府采购管理不规范，先实施后采购

（二）部分设计工作重复委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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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无偿提供临时用地供承包人使用，与招标文件及合同

约定不符

（四）项目预、结算管理不规范

1.招标控制价编制不规范。

2.个别单位工程采用总价包干，不符合规范要求。

3.部分变更新增材料设备未按规定进行询价采购。

4.基础工程结算审核把关不严。

（五）施工质量管理不到位

1.部分施工内容与设计不符，未按图施工。

2.部分施工工序不规范。

（六）部分变更管理不规范，未完成审批即实施

（七）设计单位履职不到位

1.未按规范进行设计。

2.设计原因引起变更。

（八）施工管理不到位

1.未按施工合同技术规范要求实施监测工作。

2.施工供排水管理不到位。

3.未编制项目检测方案。

4.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管理不到位。

5.未对样板间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进行检测。

6.分包单位未编制专项安全文明措施和方案。

（九）对项目参建单位人员管理不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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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参建单位人员更换或兼任其它项目职务未进行违约处理。

2.部分分包单位人员资格不符合合同要求。

（十）部分材料进场管理不规范

1.部分进场材料抽样检测合格前已施工使用。

2.部分材料未向监理人报验，擅自投入使用。

3.部分材料品牌报审不规范。

（十一）保险购买不规范

（十二）其他问题

1.部分合同未按规定时间签订。

2.履约保函期满后未及时续保。

3.产业工人培训持证率不达标。

4.合同签订管理不规范。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要求

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坪山区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

提出了相应的整改要求。

一是对政府采购管理不规范，先实施后采购的问题，要求区

建筑工务署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，规范采购程序，严格按照

规定实施政府采购。

二是对部分设计工作重复委托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筑工务署加

强合同管理，严格审核委托内容和关键性条款，避免相同工作内

容重复委托，并据实结算费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三是对无偿提供临时用地供承包人使用，与招标文件及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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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定不符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筑工务署加强合同履约管理，坚持权

责明确原则，严格按招标文件及合同约定履行义务，并对承包人

无偿使用临时用地的情况进行处理。

四是对项目预、结算管理不规范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筑工务署

加强预算管理，严格按照清单计价规范编制招标控制价，提高招

标控制价编制质量，分析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责任并进行处

理；加强项目合同管理，在签订合同时，对涉及合同价款的条款，

要严格按照规范签订，对包干费用进行分析，合理控制工程造价；

加强材料设备采购管理，对工程变更新增的材料设备严格按规定

进行询价采购；加强结算管理，严格按规定及合同约定结算，避

免多结算费用，并收回多结算的费用。

五是对施工质量管理不到位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筑工务署加强

施工质量管理，对未按图施工的情况进行处理，并追究相关单位

的责任；加强施工现场管理，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规范施工，并

对违反施工规范的情况进行处理。

六是对部分变更管理不规范，未完成审批即实施的问题，要

求区建筑工务署加强变更管理，严格执行变更审批程序，做到先

审批后实施。

七是对设计单位履职不到位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筑工务署加强

项目设计质量管理，督促设计单位认真履职，确保设计成果符合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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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是对施工管理不到位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筑工务署加强项目

施工过程监管，督促参建单位严格按规范及合同约定履行义务，

并对履职不到位的情况进行违约处理。

九是对项目参建单位人员管理不到位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筑工

务署加强对参建单位人员管理，督促参建单位按合同约定配备项

目管理班子，严格审核参建单位人员资格，并按合同约定对违约

行为进行处理。

十是对部分材料进场管理不规范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筑工务署

督促施工单位在材料使用前完善报审报验手续，督促监理单位在

材料检测合格后再批准施工使用，并对违约行为进行处理；加强

项目现场管理，督促施工单位完善品牌报审手续，并对违约行为

进行处理。

十一是对保险购买不规范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筑工务署加强项

目安全生产管理，督促相关单位严格按要求及时购买意外伤害保

险，保障项目安全生产。

十二是对其他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筑工务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

要求时限执行，及时签订合同，防范法律风险；加强履约担保管

理，督促施工单位按规定提交履约担保，防范履约风险；督促施

工单位加强现场施工人员管理，按要求组织施工人员完成培训并

通过相关考核；加强合同管理，签订合同时严格审核合同条款，

防范合同风险。

五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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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区建筑工务署采取措施进行了整

改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是对政府采购管理不规范，先实施后采购的问题，区建筑

工务署完善内控制度，开展专题培训。

二是对部分设计工作重复委托的问题，区建筑工务署与设计

单位签订补充协议并扣减相关费用。

三是对无偿提供临时用地供承包人使用，与招标文件及合同

约定不符的问题，区建筑工务署从施工单位合同结算款中扣除涉

及的临时用地租赁费用。

四是对项目预、结算管理不规范的问题，区建筑工务署自查

自纠并开展专题培训，对相关单位进行违约处理，核减多计费用，

结合设计图纸及现场施工情况据实结算工程款。

五是对施工质量管理不到位的问题，区建筑工务署已对未按

图施工内容进行整改，并对相关单位进行违约处理。

六是对部分变更管理不规范，未完成审批即实施的问题，区

建筑工务署已完成变更审批流程。

七是对设计单位履职不到位的问题，区建筑工务署已按设计

规范要求完成整改，并对设计单位进行违约处理。

八是对施工管理不到位的问题，区建筑工务署已按合同要求

完成整改，核减多计费用。

九是对项目参建单位人员管理不到位的问题，区建筑工务署

对相关单位进行违约处理，更换不符合合同要求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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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是对部分材料进场管理不规范的问题，区建筑工务署对相

关单位进行违约处理。

十一是对保险购买不规范的问题，区建筑工务署对相关单位

进行违约处理，按要求购买人员意外伤害险。

十二是对其他的问题，区建筑工务署完善内控制度并开展专

题培训，履约保函已续保，现场产业工人培训率已达标。

深圳市坪山区审计局

2025 年 12 月 19 日


